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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交[2019]  17号

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第三次会议提案

（第71号）提案答复的函

冯立英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规范管理电动车和老年代步车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单位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你在提案中建议之一：严格执行电动车注册登记程序，对符合国家质量和安全标准的电动车, 办理注册登记,核发电动车牌证，逐车建立车辆管理档案,实行电动车销售备案制度，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家县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要求，结合新平县实际，确实加强我县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管理。

 一、自2019年4月15日起，我县电动自行车管理执行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新标准实施后，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得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上道路行驶。

二、新标准实施后，对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办理登记的在用电动车辆，所有人可根据需要，自愿选择安装物联网防盗装置，公安机关免费安装临时过渡号牌、发放过渡期电动车辆标识，纳入管理，建立档案，可以在过渡期内在玉溪县辖区道路行驶。安装临时过渡车牌和领取标识的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逾期不再办理。

三、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在用电动车辆，已办理过登记或已安装临时过渡号牌、领取标识的，设置自2019年4月15日至2023年4月14日止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可在玉溪市辖区除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禁止或限制通行外的道路行驶，过渡期满（2023年4月14日止）不得上道路行驶。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以上相关规定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截止2019年9月5日，全县共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15744辆，其中2019年1月1日至9月5日办理登记4800辆。选择安装物联网防盗装置2890辆，其中2019年1月1日至9月5日办理登记1479辆.
你在提案中的建议之二：对驾驶人员进行培训，考核通过核发驾驶证，现答复如下：
（一）为进一步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凡是到交警大队办理车驾管业务、交通违法处理的群众，全部进入新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警示教育中心接受交通安全知识学习。截止9月5人，受教育人数达1.67人，其中学生1336人、教练员88人、“两客一危”驾驶员148人、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4800人。               

（二）电动自行车，目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驾驶人需要取得驾驶技术。

你在提案中的建议之三： 将电动车纳入购买“交强险”范围，没有购买交强险的不得上路。
答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界车辆类型，是否属于机动车，如果不属于机动车，就不会购买“交强险”。必须严格遵行“法无明文不可违”的真理。
你在提案中的建议之四：强化日常管理，将电动车纳入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大对电动车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现答复如下：
（一）强化宣传。一是深入学校周边、集贸市场周围开展宣传，二是在日常交通管理工作中开展面对面的宣传。三是通过微信群，正确引导群众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辆必须在2019年10月15日进行注册登记，2019年10月16日起实施新标准，对超标电动车没有注册登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实施处罚。

（二）提高服务。一是车管大厅当独开设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窗口，全天为群众服务。二是组织警力深入乡镇集中上牌服务。

（三）结全当前篷5、篷9、篷10、周末专项整治及不定时的在城区开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多拉人、逆向行驶、闯红灯、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在整治中，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查处一起。截止9月5日，阻止一边看手机一骑行、随意变更车道等违法行为纠正37起，查处电动车各类违法145起，暂扣16岁以下人员驾驶电动车行为147起，由其监护人带领骑电动车到交警大队接受教育后放行（因为不能对未成年人进行罚款处罚）。
你在提案中的建议之五：严把电动自行车市场销售准入关。

答复： 配合市场监督局深入县城区6家电动车销售点排查三、四轮群众所称的“老年代步车”情况。都没有符活国家法律规定的发票、合格证明，现场下发整改通知书（市场监督局没有处罚的法律依据）。二轮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部分有营业执照、发票、合格证明。针对上述问题，市场监督局正在起草管理规定（试行）。

你在提案中的建议之六：将“老年代步车”纳入管理，现答复如下：

一、群众所称“老年代步车”的基本情况

（一）全国、全省群众所使用的“老年代步车”有电动三轮、四轮，燃油三轮、四轮，其功率大小不一，车型各式各样，此类车辆符合机动车定义，但不在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即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内，也没有相应的国家技术标准，属于非国家定型标准的“非标车范畴”产品。目前，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中没有对“老年代步车”进行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注册登记的依据。

（二）群众所称“老年代步车”没有统一规定标准，需要取得什么类型的驾驶资格无明文规定。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群众所使用的“老年代步车”车型无法界定，各级人大没有出台相应的管理规定，相关职能部门无执法依据。

（一）由于立法滞后，国家对“老年代步车”的安全管理法规和安全标准空缺，相关职能部门对“老年代步车”的生产、销售、通行等方面实施管理无法可依，导致“老年代步车”监管缺失，致使其无序发展。
（二）在车辆安全性能方面，由于“老年代步车”稳定性差且摩托化倾向突出，转向、制动、灯光等部件不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严重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三）在车辆管理方面，由于“老年代步车”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无车辆及所有人相关基本信息，给路面秩序管理增加了难度，给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及被盗抢案件侦破工作带来困难。    

（四）在驾驶人安全管理方面，由于操作简单，驾驶人未经必要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常识的教育学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按交通信号行驶、随意掉头、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突出，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频发，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此外，城区“老年代步车”驾驶人以未成年人、老年人居多，其驾驶和判断能力相对较弱，而以三轮电动车作为谋生手段从事货运的驾驶人文化层次较低，对交通安全知识知之甚少，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三、目前采取的措施

在国家尚未明确“老年代步车”具体管理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先纳入、后管理，先管理、后规范，先规范、后完善”的工作原则，制定实施“老年代步车”管理工作规定，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老年代步车”的管理工作。                                                 
（一）加强源头管理。一是配合市场监督局深入县城区6家销售点排查三、四轮群众所称的“老年代步车”情况。都没有符活国家法律规定的发票、合格证明，现场下发整改通知书（市场监督局没有处罚的法律依据）。一是责令销售商控制并逐步淘汰超过国家标准的“老年代步车”流入市场。

二是责令销售商建立“老年代步车”销售档案，督促报废及电池回收管理。
（二）拟定注册登记试行规定，报省总队批复

新平县公安局已拟定“老年代步车”注册登记试行规定报云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批复（暂时没有回复）：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九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城区道路限制车辆行驶区域、路段的公告。州（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非机动车的管理规定”，对来源合法的各类“老年代步车”进行注册登记。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开发“老年代步车”登记管理系统，制定全省统一的“老年代步车”注册登记工作标准。同时，根据相关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对“老年代步车”驾驶人年龄进行限制，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70岁以下的方准驾驶“老年代步车”。并且驾驶人须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对符合条件的驾驶人进行不少于2天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教育，方准驾驶“老年代步车”。
总而言之，建立和完善“老年代步车”管理制度，是摆在党委、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是回应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期盼，切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公安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
感谢你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单位将抓住机遇，加强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全县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新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9月5日

联系电话：7771951

